

附件1
武汉市档案局2017年档案执法检查评分表
	序
号
	检查
项目
	检查
内容
	执法依据
	评分标准
	分
值
	自查情况与自评得分
	检查情况

	一
	档案工作
体制与制度
（15分）
	工作
体制
	《档案法实施办法》第五条：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档案工作的领导，保障档案工作依法开展。
《湖北省档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：新设立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应当自成立或者注册之日起30日内，到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档案登记手续。
	有档案工作机构，有分管领导与工作网络，有工作计划或要求，有专（兼）职档案员，每项1分，共4分。
办理了档案登记，4分。
	8
	
	

	
	
	工作
制度
	《湖北省档案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：各级各类档案馆和其它档案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。
	  建立档案保管、库房管理、查阅利用、安全保密、档案移交、岗位责任制、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等7项以上制度，每项1分，共7分。
	7
	
	

	二
	档案工作
保障机制
（20分）
	经费
保障
	《档案法实施办法》第五条：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档案工作的领导，保障档案工作依法开展。
	  档案工作经费落实有保障，2分。
	2
	
	

	
	
	档案
用房
	《档案法》第十三条：各级各类档案馆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，应当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，便于对档案的利用。
	 有库房、办公室、阅档室，每项2分，共6分。
	6
	
	

	
	
	档案
信息化
	《档案法》第十三条：各级各类档案馆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，应当采用先进技术，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。
《武汉市档案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：档案工作机构应逐步实现档案信息网络化。
	  配置专用计算机及档案管理软件，建立电子档案数据库，基本实现档案“存量数字化，增量电子化”，每项3分，共9分。
	9
	
	

	
	
	队伍
建设
	《武汉市档案管理条例》第七条：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，应经档案专业培训考核，取得岗位资格证书。
	  档案人员参加岗位资格培训并取得《岗位资格培训合格证书》，3分。
	 3
	
	

	三
	档案集中统一管理（35分）
	档案
收集
	《档案法》第十条：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，必须按照规定，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，集中管理，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已有。
	    制定了本单位档案收集归档范围方面的文件，1分；对文书、会计、专业、科技、声像、电子、实物等各门类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，每类2分，共14分。
	 15
	
	

	
	
	档案
整理
	《档案法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：按照国家档案局关于文件材料归档的规定，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，由单位的文书或者业务机构收集齐全，并进行整理、立卷。
	完成上年度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整理工作，15分。
	 15
	
	

	
	
	档案移交进馆与政府公开信息移送

	《武汉市档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：立档单位对列入市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，自档案形成之日起满20年的，向市综合档案馆移交；
《武汉市档案管理条例》第九条：举办区域性重大活动，主办单位应确定有关机构或人员做好与活动相关的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工作，并在活动结束后3个月内向同级综合档案馆移交 。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。
	立档单位按照规定要求，向市档案馆移交档案和重大活动档案，3分(不涉及此项的自然得分)。
向市档案馆移送政府公开信息，2分 (不涉及此项的自然得分)。
	5
	
	

	四
	档案安全保管与利用
（25分）
	档案保管与利用工作
	《档案法》第十三条：各级各类档案馆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，应当配置必要的设施，确保档案的安全。
《档案法》第二十条：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、国防建设、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，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。
	配置防盗门窗、消防、空调、除湿机、防紫外线窗帘等设备，配备防磁柜，放置防霉驱虫药品，配备有扫描仪等档案工作所需设备，每点2分，共16分；
档案信息数据备份存储，与外网物理隔离，4分；
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档案利用工作，5分。
	 25
	
	

	五
	档案法治宣传（5分）
	档案法治宣传统计
	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》指出:深化档案普法宣传教育，增强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。
《统计法》第七条：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，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。
	组织开展本年度档案普法宣传活动，3分；
及时向市档案局报送档案统计数据和工作信息，2分。
	 5
	
	

	合     计
	100
	
	


受检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法人员签字及证件号：



